
附件 3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勘司《关于报送地质灾害防治相关材

料及做好〈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编制有关工

作的函》（自然资地勘函〔2020〕130 号）的相关要求，对上

海市“十三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行总结，提出“十

四五”有关工作考虑。 

一、“十三五”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总结 

本市地质灾害主要为全域缓变性地面沉降和西南部松

江等局部地区山体边坡崩塌。“十三五”期间，围绕改革要

求和履行“两统一”职责，积极通过制度、机制、管理和技

术创新，全面加强本市地质灾害防治，取得显著成效。全市

年平均地面沉降量控制在 6毫米以内，差异性沉降有所减缓，

未发生因突发性地质灾害而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实现了“十

三五”规划设定的目标。 

（一）“十三五”规划目标 

2017 年，原国土资源部批复了《上海市地质勘查与矿产

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该规划是“十三五”期间

我市地质勘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保护和地质灾

害防治的指导性文件。地面沉降防治内容同时纳入了《上海

市土地资源利用和保护“十三五”规划》。 



1.总体目标 

建立国内一流的城市地质安全保障体系。完善涵盖区域

地面沉降和重大市政基础设施沿线地面沉降防治的城市地

质安全防控体系，持续有效管控地面沉降，全市平均地面沉

降量持续控制在 6 毫米/年以内，减少不均匀沉降；建立地

下空间合理开发利用的地质安全保障机制；完善地质环境保

护机制和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机制。 

2.主要任务 

（1）提升地面沉降综合防治能力。加强全市中大比例

尺地面沉降精细化调查，开展江浙沪省界区域和浦东沿江沿

海、崇明东滩、横沙东滩等新成陆地区地面沉降调查及沉降

机理研究。加强地面沉降及地质环境日常监测，掌握动态变

化规律，全面提升区域地面沉降及重大设施沿线地面沉降监

测综合能力。强化地面沉降和地下水采灌分区管控研究成果

的应用，深化深基坑工程性地面沉降研究与应用，建立地面

沉降分区管控综合体系。进一步完善重大市政工程沿线地面

沉降监测预警机制，持续提高地面沉降防治服务于重大市政

工程安全预警的基础保障能力。进一步健全地质环境监测与

地面沉降防治技术标准体系。 

（2）提升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开展不良地质体

产生灾害风险识别和地质灾害风险等级区划。完善地质灾害

应急预案和工作机制。完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机制。实现

灾害隐患点动态巡查与监测，构建灾害隐患监测预警网络。

提升应急预防能力和应急处置救援能力。 



（二）“十三五”规划主要任务完成情况 

1.地面沉降防治方面。持续开展并完成浦东外高桥-浦

东机场-临港新城一带和崇明岛东滩、横沙东滩等沿江沿海

的新成陆地区及浦东张江等地区中大比例尺（1:5 万、1:10

万）地面沉降调查研究工作。推进地面沉降监测设施网络完

善和日常监测工作。完善了地面沉降防治管理制度和标准体

系完善，印发了《上海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管理规定》等

管理制度，新（修）编并发布实施了多部行业或地方性技术

标准。多措并举强化地面沉降综合防治，印发了《上海市地

面沉降控制区范围划定方案》，综合划定了地面沉降控制区

范围，对全市地下水开采量和回灌量实行分区分层的指标管

理，并持续实施地下水、地面沉降动态监测，及时动态分析

研判防治成效，将深基坑工程降水引发的地面沉降控制要求

落实在深基坑工程方案评审、围护结构设计、工程降水设计

等深基坑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不断加大深基坑工程降水监

督与管理工作。深入推进长三角地区地面沉降防治联防联控，

2017 年将安徽省纳入长三角地面沉降联防联控体系，进一步

扩展了长三角地面沉降防治区域合作范围。 

2.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方面。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和

监测预警，对上海市各山体逐一排查，对灾害隐患点做出稳

定性评价及灾害评价。定期开展专业巡查监测，实施自动化

监测工作试点，通过人防、技防结合的方式，初步实现了地

质灾害监测预警并纳入“一网统管”建设。形成《浅层砂分

布区地面塌陷隐患调查与监测工作指南》，建立浅部砂层分



布区地面塌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形成浅部砂层分布区地面

塌陷风险区划。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和专项技术培训，“十

三五”期间共举办技术培训 27 次，应急演练 10 次，建立健

全了高效、快速的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技术支撑体系。“十三

五”期间出动地质灾害应急调查 1 次，出动地面塌陷城市病

害应急调查 12 次。 

（三）“十三五”规划实施成效 

建立了城市地质安全保障体系，地质工作对城市安全的

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基于陆海统筹、天地一体、上下协调、

共建共享的原则，构建了涵盖地质环境多目标、多要素、多

指标的国土空间一体化地质环境综合监测网络，创新开展了

地质环境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研究和示范应用，提升了地质

环境监测能力和服务能力；推进落实了各项地面沉降防治措

施，全市平均地面沉降速率持续控制在 6 毫米/年以下，实

现了地面沉降控制目标；开展了上海市浅部砂层分布区地面

塌陷隐患风险评价工作，为城市地面塌陷风险识别及管控提

供了技术支撑；开展了突发性地质灾害隐患调查和监测预警，

基本掌握了重点地质灾害隐患分布和风险程度，突发性地质

灾害抵御能力有效提升，城市地质安全保障不断巩固。 

（四）经验和做法 

一是规划引领，计划衔接。在编制地质灾害防治相关五

年规划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并实施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计

划，统筹实施汛期及常态化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二是明确责任，完善体系。通过明确市、区及相关部门



防治责任，完善地质灾害防治责任体系；通过修订并完善市、

区两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相关配套规章制度，完善预案体

系。 

三是市区联动，强化落实。通过有效开展建设项目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突发性地质灾害调查与巡查，强化事中事

后监管，及时发现隐患并对隐患点进行重点监测和有效预警；

市、区两级规划资源部门全力以赴，共同构建“1+16+24”

模式的值班网络，实施“汛期+平时”的常态化值班制度，

畅通地质灾害信息报送渠道。 

四是技术创新，提升能力。强化技术支撑，不断加强地

质灾害防治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和研究。强化防灾能力建设，

提升地质灾害防治与应急协同处置水平。通过落实责任、构

建预案、注重事先防范、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以及技术支撑

等手段，近十年来本市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成效显著，

未出现由于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事故。 

二、存在问题和需求 

一是需要开展地质灾害综合风险调查和评估。历史上，

上海从基础地质、水文、工程地质、地震、环境地质等方面

做过专项调查，但未从自然灾害整体角度实施过系统调查评

估。对标国家和上海市关于开展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工作的要求，需要全面落实开展与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相适应的地质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 

二是需要进一步加强不均匀地面沉降防控。尽管目前我

市总体地面沉降已得到有效控制，但随着大规模、高强度城



市建设，差异沉降现象仍将继续，需对城市安全保障能力提

出更高要求。 

三是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的智能化程度还不高。对标城市

治理现代化和数字化转型要求，地质灾害智慧监测、智能预

警关键技术急需突破，地质灾害智能管控能力有待提升。 

三、“十四五”规划的考虑 

（一）调查评价 

实施地质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程。按照 1：10000 的工

作精度开展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编制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区划和自然灾害综合防治区划，建立分类型、分区域

的全市地质灾害综合风险与减灾能力数据库，为实施地质灾

害监测方案的优化及隐患防控措施提供基础支撑。深化本市

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孕灾地质条件调查，重点开展“五大新

城”等规划区环境地质调查。继续开展浅部砂层引发地面塌

陷隐患调查的技术支撑工作。 

（二）监测预警 

建设完善地面沉降和地下水智能监测网络，构建山体及

矿坑边坡自动化监测体系，研究地质灾害智能分析及综合预

警关键技术，提高实时监控、分析评价和预警能力。 

（三）综合治理 

完善地面沉降协调管控体系，创新地下水开采与回灌动

态调节机制，持续强化工程性地面沉降防治。对地质灾害隐

患点进行综合治理，督促重点隐患区权属单位做好地质灾害

治理工程。为防治地面塌陷提供技术支撑。 



（四）能力建设 

实施地质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工程，提高技术装备

科技含量。依托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强化地质灾害

数据汇集共享、风险预警研判、应急处置技术支撑。加强组

织协调，推动部门和区域联动，在市域范围内，进一步完善

部门协同、市区联动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机制；在长三角区

域范围内，完善地面沉降防治区域协调联动机制。持续做好

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教育和技术培训。 
 


